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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渊源(法律表现形式)

，但是其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作用是巨大的。刑法司法解释

的大量出台，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澄清刑事司法中的模

糊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是否会对刑事法治的健康发

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在学界尚存诸多疑问：刑法司法

解释与刑法规范(即实定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刑法司法

解释权是否会僭越刑法立法权？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应如何

界定？等等。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为我国法治所认可，而

其存在确实符合中国现今的法制现状，因而目前关于刑法司

法解释的首要问题不是否定或者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而是

如何完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并将法治原则贯穿始终。刑法

司法解释权归属于“两高”，自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

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开始确立，因而刑法司

法解释权的合宪性不成问题；而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则必须

以法治的视角予以认真审视。基于此，笔者认为，刑法司法

解释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四条原则： 一、附属性原则 所

谓附属性，就是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附属于具体的刑法

条文，刑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只能以现有刑法规范为惟一根据

。这也可以看作是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个特征。刑法司法解释

的目的就是澄清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本身的确切含义

，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司法活动，因而不能创设新的罪刑规



范，否则即属于越权解释。由于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之

间具有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而不具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因

而某一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与特定刑法条文建立依附关

系。 坚持这一原则，对于解决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由于刑法司法解释必须与特定刑法条文之间建立

附属及对应关系，而其又是对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含

义的澄清，因而刑法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应作为理解法律的

根据。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坚持这一原则，即

应以新的解释作为理解法律的根据，而无论具体案件发生在

新解释公布之前还是之后。换言之，就同一法条存在新、旧

两个解释，而新、旧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即应一律以新

解释作为法律适用的根据，从而否定刑法司法解释在时间效

力问题上应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此结论的理由在

于：判断某一特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根据是刑法的规定，

而刑法司法解释只是对刑法条文含义的阐明；新的司法解释

一经公布，即替代了旧司法解释而对该刑法条文产生依附性

，因而适用法律时应以当下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理解法律。 二

、谦抑性原则 所谓谦抑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释制定的前提必

须是当刑法具体条文已经出现严重歧义，或者需要制定刑法

司法解释来统一法律尺度时。在制定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中保

持一种谦抑的精神，一方面要求制定机关应当在自己的权限

内来进行解释，不能超出法律本身设定新的规范，另一方面

要求制定机关严格出台刑法司法解释的程序，对刑事司法实

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反之，对于已经为刑法基本理论所公认，为司法实务所认同

的问题，或者虽有争议但是根据现有理论容易形成共识的问



题，或者纯粹属于事实认定的问题，则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司

法解释。例如“两高”《关于对军人非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

能否定罪处罚问题的批复》的内容，完全可以从刑法典第四

百三十五条的规定逻辑地推出，因为该条第二款已经明确地

表述：“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自然该条第一款即应指非战时的情形。显然该批复实质上

只是重复了刑法的规定。 坚持谦抑性原则，对于解决刑法司

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解释

属于司法权的权限范围，立法解释则属于立法权的权限范围

，因而两者的功能和对象及范围应当不同。《决议》第一条

和第二条的规定：刑法立法解释的前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二是“两高”的解释如

果有原则性的分歧。而根据《决议》第二条的规定，刑法司

法解释的前提是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应用刑法出现的问题

。因此，对于属于界定罪与非罪界限、量刑标准的问题，诸

如犯罪定罪数额的确定等，即属于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

明确的问题，应当由刑法立法解释予以解决；而纯粹属于法

律适用的问题，即对诸如具体罪状的含义等，则应由刑法司

法解释来完成。 三、明确性原则 所谓明确性，是指刑法司法

解释应当语义明确，逻辑清晰，将被解释对象的含义能够准

确、无歧义地表达出来。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刑

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的确切含义；语义含糊、逻辑不清

的解释内容显然与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相违背。将明确性作

为一条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如何贯

彻，确实并非易事，这主要涉及到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技术

问题。目前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批评意见也多集中于某些解



释内容表述中的不确切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

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后半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

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

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其表述就易产生歧

义：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情节超出“显著轻微”程度的

，是不是就可以适用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奸淫幼

女型强奸追究刑事责任？显然不能，但是如此表述却很可能

导致不必要的误解。为保证刑法司法解释的明确性，在努力

提高制定解释的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开展较为广泛

的制定前的咨询活动，以便集思广益，避免可能存在的语义

不确切等问题。 四、客观解释原则 所谓客观解释原则，是指

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时应以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的客观含义为准

，即将刑法条文现时的客观意思作为理解刑法的根据。客观

解释相对于主观解释而言，两种解释论争讼已久，在不同国

家的司法实践中亦各领风骚。采取何种解释论，必须与本国

的立法体制、立法现状相照应，脱离本国立法实际进行选择

则缺少说服力。在我国，刑法立法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全面的

立法说明(草案说明的作用十分有限)，探寻立法原意所依据

的载体并不存在，因而坚持追求立法原意作为解释根据的主

观解释论，其解释的根据及结论即难以让人信服。坚持客观

解释原则，就要求制定刑法司法解释应当以被解释的刑法条

文现时的一般含义为基本出发点，而不宜去推知立法者立法

时的主观心态。 坚持客观解释原则，也要求刑法司法解释应

当以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为准，即坚持文义解释优先，反对

超出被解释对象的“可能含义”而进行扩张解释。扩张解释



虽然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但是扩张解释的合法性却值得怀

疑，尤其是不利于行为人的扩张解释极易导致侵犯人权的后

果。在刑法司法解释中，应当提倡将刑事政策贯穿于解释的

内容之中，但是不能因此作为扩大解释的根据；对于急需法

律调整而现有法律没有予以规范的问题，不能靠司法解释来

填补空白，而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刑

事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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